
民乐县稳定生猪价格若干政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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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〈甘肃省稳定生猪价格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甘农发〔2026〕5号）精神，为稳定全县生猪产业发展，防止价格下行造成养殖户特别是脱贫户、监测对象收入减少，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一、实施能繁母猪精准补贴，夯实产能基础
1.落实能繁母猪差异化补助。对脱贫户及监测对象饲养的能繁母猪，按每头每年200元标准给予补助；其他养殖（场）户，按每头每年100元标准给予补助。享受补助的能繁母猪须在本县内完成养殖备案，并连续饲养满6个月（含）以上。补助资金从省级及以下常态化帮扶资金中列支，通过“一卡通”拨付到户。
二、实施养殖贷款贴息，降低融资成本
2.生猪养殖贷款实施差异化贴息。对脱贫户及监测对象用于生猪养殖圈舍建设、仔猪补栏、饲料采购等经营性贷款，按实际支付利息全额贴息，单户年贴息不超过5万元。其他养殖（场）户，按贷款合同利率的50%给予一次性差额贴息，贴息利率上限不超过2%，单个主体年贴息不超过5万元，享受贴息的主体需配合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生猪产能调控工作。补助资金从省级及以下常态化帮扶资金中列支。
三、强化信贷政策支持，拓宽融资渠道
3.落实信贷纾困政策。对符合贷款条件、受市场价格波动导致暂时经营困难的生猪养殖主体，金融机构要积极通过续贷、展期等方式纾困解难，无正当理由不得限贷、抽贷、断贷，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要做到应贷尽贷。
4.创新抵押担保模式。扩大土地经营权、养殖圈舍、生猪活体等抵押担保范围，重点推广“活畜贷”“保单贷”“设施贷”等贷款方式，有效解决养殖主体融资抵押不足的问题。支持银行机构发放信用贷款，鼓励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、担保公司依据生产经营数据合作开发组合型产品。
四、优化政策性保险机制，降低养殖风险
5.优化政策性养殖保险。落实农业保险“中央+省级+县级”三级补助政策，坚持“应保尽保、愿保尽保”原则，确保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参保全覆盖。在现有能繁母猪、育肥猪保险基础上，积极探索仔猪等新的保险品种，扩大保险覆盖面，推进“保险+期货”试点，增强养殖场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。督促承保机构建立快速理赔机制，落实无害化处理与理赔联动机制，确保勘灾定损后及时赔付到账。
五、强化疫病防控体系，筑牢安全屏障
6.落实强制免疫全覆盖。按照“政府部门保密度、业务部门保质量”的要求，春秋两季集中开展口蹄疫、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，严格落实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措施，确保免疫密度达到100%，免疫抗体合格率超过70%，畜禽标识佩戴率达到100%，对免疫抗体合格率未达标的区域，及时组织补免。积极推行“先打后补”政策，鼓励规模养殖场按照年度强制免疫计划，自主采购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，自行开展免疫接种，对免疫合格的养殖场，按省级补助标准给予补助。
7.强化检疫调运监管。加强动物检疫和生猪调运监督管理，严格执行生猪调运落地报告制度，规范检疫出证程序，严厉打击非法调运行为。健全县、镇、村三级疫情监测网络，提升全链条动物卫生风险追溯和动态监管能力，对全县生猪调运、屠宰环节进行常态化抽检，筑牢生猪产业防疫安全防线。
六、强化产业集群发展，促进产销流通
8.落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。按照“奖励生产、促进流通、多调多奖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加快落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，重点扶持中小规模养殖场户改善生产条件、升级粪污处理设施、强化疫病防控、扩大保险覆盖、提升流通加工能力，促进生猪生产流通，推动产业持续发展。按实际投资金额的50%给予一次性补贴。
9.支持屠宰企业转型升级。支持屠宰加工企业，升级屠宰、分割、排酸、冷链、消杀生产线，发展精深加工。对新增屠宰加工冷藏设备的企业，按实际投资金额的30%给予一次性补贴。
七、强化产能监测预警，科学引导预期
10.建立能繁母猪调控机制。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调控指标，明确全县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。当监测存栏量连续两个月低于正常保有量的95%时，应启动一级预警响应机制，实施临时性贷款贴息和引种补贴；当存栏量高于正常保有量的110%时，发布红色风险警示，引导养殖场户合理去产能。
11.完善生产信息监测体系。对省级随机抽样确定的10个监测村、32个规模养殖场、3个生猪监测户持续开展生猪生产信息监测工作。每月抽取2至3个监测点进行实地数据核查，确保监测数据及时、准确、全面。定期发布生猪生产、屠宰、价格等信息，多渠道引导养殖场户理性看待市场行情，防止盲目压栏和扩产。
12.建立大型猪企联系制度。将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场纳入国家级生猪养殖场系统备案，实行“一对一”定点监测和窗口指导。定期座谈大型猪企负责人，通报产能形势，督促履行稳产保供责任。
 八、提升中小规模户发展能力
13.推广联农带农模式。鼓励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开展“公司+农户”合作模式，实行“统一供苗、统一饲料、统一销售”，带动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发展，推动生猪产业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。支持龙头企业或合作社通过订单收购、托底保护等方式带动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增收。
14.加强良种繁育推广。落实生猪良种补贴资金，采购高品质常温精液，完成能繁母猪授配任务。依托各级畜牧兽医专业技术力量，为中小养殖户提供人工授精技术服务和指导。
15.开展技术培训服务。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，每季度开展针对中小散户的复养技术、生物安全防控和成本控制培训。组建养殖专家服务团，常态化开展“点对点”技术指导，实时解决养殖户技术难题。
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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